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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無牌流動熟食小販問題無牌流動熟食小販問題無牌流動熟食小販問題無牌流動熟食小販問題

陸惠民先生反映，自房屋署實施屋 管理外判

制度後，將軍澳寶琳 、厚德 、尚德 的無牌小販擺

賣情況日趨嚴重。由於私人管理公司職員沒有拘控無牌

小販和充公貨物的權力，所以未能有效履行職責，控制

無牌小販擺賣。因此，政府應透過修改法例，賦予屋

管理公司職員上述的權力，徹底解決問題。

2. 劉慧卿議員回應，她曾就沙田屋 的無牌小販

擺賣問題與政府當局及有關屋 管理公司的代表舉行個

案會議。由於無牌流動熟食小販問題不僅出現在該等屋

，其他屋 亦有類似情況，因此，有關居民曾建議政

府當局修改法例，將拘捕及檢控的權力下放予有關的管

理公司。經討論後，他們均不同意下放拘捕及檢控無牌

小販權予管理公司，並指出將管制小販的法定權力轉授

予私人物業服務公司的建議，在法律上並不可行。他們

最終認為政府當局應安排在屋 及非法擺賣黑點採取聯

合掃蕩小販行動。事實上，當局曾響應支持掃蕩無牌小

販，並採取一連串的聯合行動，打擊 內的非法販賣活

動。在屋 管理公司的努力下，小販問題已大大改善，

情況令人滿意。

3. 黃成智議員指出，以往確有成功管理小販的屋

例子，故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屋 管理公司的管治能

力及所採取的管制措施。

4. 陸惠民先生表示，尚德 屬大型公共屋 ，其

所屬的私人管理公司也曾因管理方面良好而獲得獎項，

但對於如何控制無牌小販擺賣的問題就變得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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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 然先生指出，寶琳 及毗鄰的英明苑皆由

兩間不同的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負責屋 ／屋苑的管理。

當負責屋苑管理的人員驅趕那些正在英明苑擺賣的小販

時，該些小販便會到寶琳 繼續擺賣。同樣，當負責屋

管理的人員作出驅趕時，他們又會返回英明苑的範圍

繼續擺賣，問題始終難以解決。他表示明白議員的立場。

儘管如此，他促請議員協助區議會向政府當局爭取修改

法例，給予私人管理公司職員充公無牌小販貨物的權

力，以便有效履行職責。

6. 劉慧卿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均表示可再與政府當

局商討有關問題及跟進行動，以協助有關管理公司妥善

解決無牌小販擺賣的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7. 李鳳英議員認為可就此事舉行個案會議，並邀

請有關的管理公司代表出席會議。此外，她認為當局應

下放適當的權力予管理公司，並在外判屋 管理的合約

中具體訂明有關條文。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8. 劉江華議員表示，政府當局不能長期投放資源

進行聯合行動，打擊有關屋 非法販賣的活動。此外，

他認為此事涉及政策事宜，故應由有關事務委員會負責

跟進，屆時並考慮邀請政府當局及所有參與屋 管理外

判制度的物業管理公司出席會議，商討解決問題，如有

需要，當局可考慮修改法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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